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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選課 Q&A 

Q1.我要如何網路選課? 
A1.從本校首頁進入→E 化校園 →網路選課作業進入，或直接輸入網址：

https://www.ncyu.edu.tw/ncyu/Contents?nodeId=34519  

Q2.如何查詢網路選課的帳號和密碼呢? 
A2.您的學號（共 7 碼）就是您的「帳號」；密碼如為第一次使用，預設為身分

證號前 2 碼加民國年生日 7 碼，共 9 碼；僑生及外籍生之密碼，如為第一

次使用，「帳號」為您的學號（共 7 碼），預設密碼為學號前 2 碼加民國年生

日 7 碼，共 9 碼。 

Q3.學校選課制度為何? 
A3.本校選課分為「3 階段登記選課」及「1 階段網路加退選」。 
   【舊生選課】 

網路預選：每學期的第 1 階段預選時間訂於第 14 到 15 週，有 6 天預選時

間；第 2 階段預選時間為公布第 1 階段篩選結果後，約在第 15 到 16 週，

也有 6 天選課時間。課程預選為次一學期的正式選課課程，次學期的選修

及通識課程須於預選期間登記完畢，若未上網進行預選，查詢其選課結果，

僅有系統預先設定的本班必修課程。 
   網路加退選：第 1 階段在開學前一週（登記選課），第 2 階段在開學當週（即

時選課）。 
  【新生含轉學生】 

第 1 階段登記選課：開學前 1 週。 
   第 2 階段網路加退選：在開學當週。 

Q4.我想「特殊加簽」、「跨部加簽」、「跨學制加簽」及「上修加簽」要在何時辦

理呢? 
A4.請在第 2 階段加退選期間申請（開學當週），同學應自行至網路選課系統列印

「特殊加簽單」並取得授課教師及學系主任同意後，將特殊加簽單於規定期

限內送至各校區教務單位，以人工加簽方式辦理，逾期不受理。 

Q5.如果想要加簽的課程在星期五，那加簽單最晚什麼要繳交回教務處呢? 
A5.可在下星期一下午五點前繳交回教務處，如星期一遇到國定假日順延到學校

上班日第一天。例如：2/18（星期五）為加退選最後一天，則加簽單最晚可

在 2/21（星期一）前交，如果 2/21 是國定假日學校放假，則可順延至 2/22
（星期二）前繳回加簽單。 

Q6.有些課程會有過多等待加簽的學生，在選課系統上是否有特殊加簽人數的

https://www.ncyu.edu.tw/ncyu/Contents?nodeId=34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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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呢?倘若授課老師不同意加簽，導致我選不到課程及學分不足的問題，

該怎麼辦? 
A6.通識課程額滿加簽只有 5 個名額，而專業必選修無特別額滿加簽人數的限制。

無論專業或通識課程授課老師都會衡量上課品質及教室容量，所以要先列印

「額滿加簽單」後，再詢問老師是否同意加簽，倘若老師不同意加簽，則要

儘速選修其他未額滿或老師同意加簽之課程。 

Q7.加簽單要到哪裡取得? 
A7.於校務行政系統（登入帳號密碼）→系統選單→網路選課作業→網路選課系

統，於網路即時加退選期間會開放「特殊加簽」選項，找到需要加簽之課程

並列印出申請聯。 

Q8.加簽單的申請聯與收執聯都需要列印並繳回教務處嗎? 
A8.僅需列印申請聯並核完章後送回教務處即可。 

Q9.繳交完加簽單後什麼時候可以在輔助教學平台上查詢到加簽的課程? 
A9.教務處將選課資料輸入選課系統後，翌日課程資料才會進入輔助教學平台。

學生若已完成紙本加簽流程，且有至教學平台觀看課程內容之需求，可先以

e-mail 取得授課教師同意，再由授課教師先手動將學生暫時性的加入修課名

單（此只有一天時效），翌日就會自動被系統退出。 

Q10.學生上修高年級的課限制條件為何?每個年級的學生都可以上修課程嗎? 
A10.學生經授課老師及本系系主任核可後，可以用加簽方式修習高年級課程，學

士班 3 年級以上者，得以跨學制加簽方式修讀碩士班課程。 

Q11.哪些課程系統會預設呢?新生課表也會預設嗎? 
A11.預設課程含「專業必修科目」及「通識必修科目」(大學國文 I、大學國文 II、

大二體育 2 門課須自選) ；新生課表也會預設，但轉學生入學後第 1 學期及

提早入學研究生在校學期皆不會預設必修科目，請同學要自行加選。 

Q12.我要如何知道我能修哪些科目呢? 
A12.從本校 E 化校園點選「全校課程查詢」再點選「班級課程表」，選擇所屬學

制、學院及班級即可查詢到課表，並先確認欲選科目所屬之「選課類別」及

「課程類別」再進入選課系統即能看到開設的科目。 

Q13.每學期應修多少學分數呢? 
A13.日間學制學士班 1~3 年級學生，每學期所修學分數不得少於 15 學分，最高

年級每學期不可少於 9 學分；進修學制學士班學生每學期修習學分數不得

少於 9 學分。學生若因特殊情況，經系主任核可後，每學期至多可減修該學

期應修最低學分數之 1/3（突遭重大災害學生經檢具相關證明者不受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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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每學期應至少修習一個科目）。 
Q14.延修生修課是否有選修學分限制? 
A14.依據本校學則第 15 條規定，延修生至少應選修 1 門科目。 

Q15.如果選課未達到應修學分數會怎麼樣? 
A15.依據本校學則第 32 條規定，已註冊學生於加退選截止日仍未依規定辦理

選課或所選課程學分數不足，應令休學。 

Q16.自由選修的學分是只能修外系的課程才能採納嗎? 
A16.不是，可以修本系的專業選修或是外系的專業必修或選修，皆能採為系上

自由選修，例如：財金系畢業規定專業選修需滿 48 學分，其中自由選修

可以採納 15 學分，則表示這 15 學分可以都選系上的課，或是去選外系的

課程 15 學分。 
Q17.修系上專業選修的學分數已超過規定須修習的學分數，多餘的學分是否可

納入自由選修的學分數內? 
A17.本系專業選修課程修習超過系所所規定之畢業學分，多餘的學分是可算在

自由選修，並且不用再寫抵修單抵修。例如：已修習本系專業選修 35 學

分，而系所所規定本系專業學分為 20 學分，多餘所修的本系 15 學分可視

為自由選修的 15 學分。 
Q18.逾期加退選要到哪裡完成義務服務，其執行的期限為何?需做完義務服務

才能加退選課程嗎? 
A18.義務服務可以在教務處或是系上擇一單位執行，且於該學期結束前完成即

可。教務單位會先輸入欲加退選課程，不用等完成義務服務。 

Q19.何謂抵修單和抵免單?要怎麼填寫? 
A19.抵修單為修過本校或校際學校的課要抵修畢業學分的課程（如重修、補

修、課程異動）；抵免單為從外校（如轉學生、學碩一貫、重考生）修過

的課要抵免畢業學分的課程。 

Q20.抵修單和抵免單須何時填寫?其繳交時間為何? 
A20.抵修單應於選課完畢，修習課程前填寫，抵免單應於入學當年第一學期加

退選截止前一次辦理完成。 
Q21 轉學生、預研生及提早入學學生申請抵免通過，其課程還出現在已選課名

單，應如何處理? 
A21 於加退選期間進行退選(已抵免通過科目)。 

Q22.外校生修讀本校課程需填寫本校的校際選課單嗎?其辧理期限為何? 
A22.需填寫本校校際選課單，申請期限為開學第一週內（本校選課期間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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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3.如果本校有開的課程可以去外校修課嗎? 
A23.到外校校際選課，以選讀本校未開設之課程為原則，如本校已開之課程，則

無法申請校際選課，除非有特殊情形，另洽詢各校區教務單位。 

Q24.期中停修的限制條件為何?會退費嗎? 
A24.依本校「學生申請停修課程要點」規定，停修課程每學期以 1 科為限（課程

含正課及實驗者得同時申請停修），且學生申請停修課程後，當學期仍應達

最低應修學分數。其學分費（學雜費）已繳交者不予退費，未繳交者仍應補繳。 

Q25.期中停修之課程在成績單上會有記錄嗎?其影響為何? 
A25.停修課程仍會登記於該學期成績單及歷年成績表，於成績欄註明「停修」

（withdraw）。停修該學分不計入該學期修習分總數。 

Q26.跨部跨學制加簽的限制條件為何?（跨部跨學制有 1/3 限制嗎?） 
A26.申請跨部及跨學制所修習的學分總數，不得超過該學期所修習總學分數的

1/3，例如：本身日間學士班學生去修進修學士班課程，日間學學士班加進

修學士班學分數共 21 學分，則 21÷3=7，意思是去修進修學士班的課程不

得大於 7 學分。日間學士班 3 年級（含）以上才能申請跨部跨學制修課。 

Q27.跨部跨學制修課需填寫抵修單嗎?該填哪一張? 
A27.如果要抵系上必修課，要填「必（選）修課程抵修申請表」；如果要抵系

上選修課，要填「跨學制或外系課程採計本系畢業學分課程表」。 

Q28.申請減修學分之條件及限制為何? 
A28.每學期至多可減修該學期應修最低學分數之 1/3（突遭重大災害學生經檢

具相關證明者不受此限，但每學期應至少修習一個科目）。例如：學士班

1~3 年級，最低學分數為 15 學分，因此 15÷3=5，然後 15-5=10，因此可

以減至 10 學分；學士班 4 年級，最低學分數為 9 學分，因此 9÷3=3，然

後 9-3=6，因此可以減至 6 學分；進修學士班 1~4 年級，最低學分數為 9
學分，因此 9÷3=3，然後 9-3=6，因此可以減至 6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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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課程】 
Q1：通識教育課程是否要自己選課？ 
A1： 

1.通識基礎素養（必修）課程除大學國文（I）（II）、大二體育 2 門需自選外，

其他必修課程原則上皆會預先設定課程及修課時段，學生不用再選課，並請

勿自行退選必修課程。 
2.通識博雅素養（選修）課程可先至選課系統查詢各校區、各年級及修課時段，

選擇想要修習的課程，並於每學期預選及加退選階段自行至校務行政系統

登記選課，以系統顯示之選課結果作為該學期修課依據。 
3.若課程需重、補修，請於每學期選課階段自行至校務行政系統選課。 
表：通識教育課程選課方式一覽表（以 110 學年度入學規定為例） 
類別 科目名稱 系統預設 需自選 備註 

通識基礎素養 
（必修） 
10 學分 

大學國文（I）2 學分 ★   

大學國文（II）2 學分  ★ 進修學制此項
為系統預設 

大學英文：英文溝通訓練（I）、
（II）4 學分 ★  

非外語系學生
修習 

大學英文：閱讀 
（I）、（II）4 學分 ★  

僅供外語系學
生修習 

基礎程式設計 2 學分 ★  
 

大一體育（上、下學期）0 學
分 ★  進修學制免修 

大二體育（上、下學期）0 學
分  ★ 

1.兩學期課名不
得重複 
2.進修學制免修 

大一服務學習（上、下學期） 
0 學分 ★  

進修學制免修 

通識博雅素養 
（選修） 

大學部 20 學分 
進修部 18 學分 

通識教育各領域選修課程  ★ 
請依各入學年
度必選修科目
冊之通識教育
學分規定修習 

Q2：通識教育課程如何辦理加簽？ 
 A2： 

1.通識基礎素養（必修）課程若額滿，請於加退選階段逕行至校務行政系統登

記加簽並列印加簽單，依序核章後送至各校區教務單位，始完成加簽程序。 
2.通識博雅素養（選修）課程若額滿，於加退選階段每門課程開放登記列印額

滿加簽單至多 5 人，加簽單請依序核章後送至各校區教務單位，若加簽登

記額滿請選俢其他未額滿課程。 
(1)若已登記額滿加簽，但於加退選結束前因故不加簽該門課程，請至選課系

統取消登記，將名額留給需要的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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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惟延畢生、轉學生所缺之通識學分無法於畢業當學期修畢等特殊情形，且

空堂時段皆無未額滿課程或無法登記加簽成功者，得視情況以人工加簽方

式辦理。（符合前項條件者，請於加退選期間內親洽、email 或電話洽詢通

識教育中心，經審核加簽身份無誤後，給予一組加簽驗證碼，再至各校區

教務單位領取人工加簽單後，依序辦理人工加簽流程。） 

Q3：關於通識基礎素養領域（必修）課程者，辦理加簽、抵免可至哪些單位洽

詢？ 
A3：通識教育中心主要審核通識博雅素養（選修）各領域課程之加簽及抵免作

業。其他通識基礎素養領域（必修）課程請洽詢各開課單位如下： 
課程名稱 辦理加簽及抵免單位 

國文 中國文學系 
英文（含英文微學程） 語言中心 
華語課程（僑生） 語言中心 

體育 體育系 
軍訓 學務處軍訓組 

校園服務 各學系系辦 
Q4：為什麼各系要訂定通識教育不採認課程？如何認定？ 
A4： 

1.為避免該院、系學生選修到與本系專業領域性質相近之課程，而由各院、系

自行列舉不採認課程名稱，若本系學生修習到該門通識學分則不予採計。 
2.依學生入學年度所公告之不採認課程為認定標準。 

Q5：通識教育中心所開設之校訂選修「專業校外實習」是否可抵通識教育學

分？ 
A5：校訂選修「專業校外實習」5、7、9 學分採計為外系選修學分，不可以作

為通識教育博雅素養選修學分計算。 

Q6：不同授課教師教同一門通識課程，我已選修 1 次及格，還可以再選第 2 次

嗎? 
A6：不可以。授課教師雖然不同，但通識課程名稱、內容概述及教學內容大綱

相同，不能重覆修習。 
 


